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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文件

内财非税规 〔2θ 17〕 24号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古

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

办法 (试行)》 的通知

各盟市财政局、国土资源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财政局、国

⊥资源局 :

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的通知》 (国 发 〔2θ 17〕 ⒛ 号)和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

于印发 〈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

综 〔2θ 17〕 35号 )要 求,妥 善处理好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

改革过程中新旧政策的过度衔接 ,结 合我区实际,制 定 了

《内蒙古 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 (试

— 1-

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内



行 )》 (见 附件 ),经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 予印发 ,

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反馈 ,我们将研究后

予以补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按照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 〈矿业权出

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综 〔20I7)35号 )

要求,矿业权人应按 《内蒙古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

管理实施办法 (试行 )》 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

二、2017年 7月 1日 之前已评估探矿权、采矿权价款

的,尚 未缴清的,仍 按原政策执行,缴入矿业权出让收益

科 目并统一按规定比例分成;经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 ,

已按规定分期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的矿业权人 ,在 批

准的分期缴款时间内,按矿业权出让合同或分期缴款批复

约定缴纳剩余部分。

三、经财政部门和国⊥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已 将探矿

权、采矿权价款部分或全部转增国家资本全 (国 家蒌全 ),

或以折股形式缴纳的,不 再补缴探矿权、采矿扭价款 :

四、欠缴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的,依括 “矿产资塬勘

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和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珐》

规定的标准缴纳滞纳金,最高不超过欠缴全辍本全。

五、严格限制矿业权协议出让,建立市场垂准苷胡度。

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的,矿业权出让收荤幸砰千话贫

值、市场基准价就高确定;其 中,以 协议方式茁拄珀探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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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探转采时评估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

市场基准价由自治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参照类似市场

条件定期制定,自 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执行。

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粘△矿产的市场基准价由各

盟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参照类似市场条件定期制定 ,经 市

人民政府 (盟 公署 )同 意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执行。

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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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中 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财政部驻内蒙古自治

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θ 17年 12月 29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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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旷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

实施办法 (试行 )

第一章 总则

笫一条 为规范我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健全矿

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维护国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合理

保障矿业权人利益,促进我区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 ,根

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

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 发 〔2017)⒛ 号)、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财综 〔2017)35号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实

施办法。

第二条 矿业权出让收益是国家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将探

矿权、采矿权出让给探矿权人、采矿权人 (以 下简称矿业权人)

而依法收取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矿业权出让收益包括探矿

权出让收益和采矿权出让收益。

第三条 在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

矿业权人,应 依照本实施办法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

第四条 矿业权出让收益为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 ,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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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自治区和盟市按照中央 4θ %、 自治区 3θ %、 盟市 3θ %的

比例分成 ,纳 入—般公共预算管理,地质调查、地质矿产

勘查、地质遗迹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监管及矿山生

态环境修复、矿业权资源储量动态监管及核查等相关艾出,

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盟市与旗县的分戚比例 由盟行政公署、市人 民政府或

财政部门制定。

第五条 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征收管理由财政部门负责 ,

具体征收由自治区、盟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监 缴由

财政部驻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监督专员办事处负责。

第二章 征收

第六条 国务院和 自治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登记的矿

业权,其 出让收益由自治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盟市国⊥资源主管部门登记的矿业权,其 出让收益由盟市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笫七条 申请在先取得煤炭的探矿权或 已转为采矿权

的,属 于空白区或预测区未经评估按每平方公里收取 1万

元价款的,按本办法和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

行 )》 评估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其 出让收益中应扣减矿

业权人已缴纳的价款。尚未转为采矿权的,应 在采矿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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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时以协议方式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20θ 6年 12月 31日 前设立的采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

的剩佘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基准 日仍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

(试 行 )〉 的通知》 (内 政发 (2θ θ7)14号 )规定的 2θ θ6

年 12月 31日 执行。

笫八条 申请在先取得非煤矿业权的,按 以下情形分别

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 :

(一 )申 请在先取得的探矿权, 已按国家及 自治区有

关规定完成有偿处置的,在探转采时不再征收矿业权出让

收益;未 完戚有偿处置的,在采矿权新立时以协议方式按

本办法和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 行 )》 评估

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

(二 )申 请在先方式取得的探矿权已转为采矿权或申

请在先取得的采矿权 ,如 完成有偿处置的,不 再征收采矿

权出让收益;未进行有偿处置的,则 比照协议出让方式 ,

按本办法和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 行 )》 评

估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采矿权出让收益参照第七条执行。

第九条 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方式出让矿业权

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招标、拍卖、挂牌的结果确定。

(一 )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方式出让煤炭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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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权的,按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 行 )》 和

自治区有关规定评估出让参考价。

(二 )以 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方式出让非煤矿产

探矿权的,出 让参考价按以下两种情形分别确定 :

⊥.探矿权范围内,仅有国家出资的公益性地质工作 ,

或仅投入较大比例尺 (1″ .5万及以上 )地质、物化探工作 ,

已圈定出物化探异常的,未施工山地工程查证或揭露的 ,

找矿前景尚不确定的,按 2万 元/平方公里计算市场出让参

考价。

2,探矿权范围内已投入较大比例尺 (1/2.5万及以上 )

地质、物化探工作,圈 定出物化探异常并发现有矿 (化 )点

的,已 施工山地工程查证或揭露的,已 有预测及其以上资

源量的,委托矿业权评估机构评估探矿权出让参考价。

评估机构评估的探矿权出让收益若低于 2万 元/平方公

里,则 应按
“
单位面积倍数法” “

交易案例 比较调整法”

等方法评估调整探矿权出让底价。

第十条 在探矿权勘查 区范围内变更增列勘查矿种

的,比 照协议 出让方式,在 采矿权阶段征 收变更增列矿

种采矿权 出让 收益。其 中,已 缴清原勘查矿种价款的 ,

在转采 阶段仅征 收变更新增矿种采矿权 出让收益;未缴

纳原勘查矿种价款的,在探矿权转采矿权阶段—并征收采

矿权出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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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采矿权增列矿种、增加资源储量的,应 比照

协议 出让方式征收新增矿种、增加资源储量的采矿权出让

收益。对国家鼓励实行综合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国 家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因提高勘查程度t经相关部门批准变更开采方式或重

新核定生产规模等情况 ,增 加资源储量及增加开采资源储

量的均比照协议出让方式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笫十二条 矿业权出让收益原则上通过出让金额的形

式征收。对属于资源储量较大、矿山服务年限较长、市场风

险较高等情形的矿业权,可探索通过矿业权出让收益率或者

出让金额和出让收益率相结合的形式征收。具体征收形式由

矿业权出让机关依据资源禀赋、勘查开发条件和宏观调控要

求等因素进行选择。

前款所称出让收益率,是 指矿业权出让收益占矿产品销

售收入的比率。

笫十三条 竞争出让矿业权,以 出让金额为标的的,矿
业权出让收益底价不得低于矿业权市场基准价。以出让收益

率为标的的,出 让收益底价由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率确定。

笫十四条 第十三条所称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率,由 自

治区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确定 ,并根据矿产品价

格变化和经济发展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报经自治区人民政

府同意后公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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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以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的探矿权出让收益低于

600万 元的、采矿权低于 16θ θ万元的,应 一次性征收;高

于规定额度的,按 出让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或分期缴纳,分

期缴纳额度每年不低于 忠0θ 万元。

(一 )探矿权人在取得勘查许可证前,首次缴纳比例不

得低于探矿权出让收益的 20%,且不低于一次性缴纳金额 ;

剩余部分在转为采矿权后,在采矿权有效期内按年度缴纳。

(二 )采矿权人在取得采矿许可证前,首次缴纳比例不

得低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 2θ%,且不低于一次性缴纳金额 ;

剩佘部分在采矿权有效期内分年度缴纳。

(三 )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粘土矿产的出让收益

一次性缴纳标准、首次缴纳比例和分期缴纳年限由盟市财

政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制定。

笫十六条 以出让收益率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在 矿

山开采时按年度征收,计算公式为:年度矿业权出让收益=

矿业权出让收益率 ×矿产品年度销售收入。

第十七条 探矿权人转让探矿权,未缴纳的探矿权出让

收益由受让人承担缴纳义务。采矿权人转让采矿权并分期缴

纳出让收益 ,采矿权人需缴清已到期的部分 ,剩余采矿权出

让收益由受让人继续缴纳。

第十八条 采矿权人开采完毕注销采矿许可证前,应 当

缴清采矿权 出让收益。因国家政策调整、重大自然灾害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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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清算等原因注销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按照采矿

权实际动用的资源储量进行核定,实行多退少补。

第十九条 已上缴中央和地方财政的矿业权价款 (或 出

让收益 ),因 多缴、政策性关闭等原因需要办理退库的,分

别按照财政部和自治区财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缴款

第二十条 矿业权 出让实行分级审批制度 ,矿 业权出

让机关依据出让合同开具
“
矿业权收益缴款通知书

”
通知矿

业权人缴款。矿业权人在收到
“
矿业权收益缴款通知书

”
7

个工作 日内,按缴款通知及时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国土部

门开具
“
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通过自治区

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将资金上缴各级国库。分期缴纳矿业

权出让收益的矿业权人,首期出让收益按
“
缴款通知书

”
缴

纳,剩余部分按矿业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缴纳。

矿业权人持
“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

款人回执联 )” 到矿业权登记机关办理相关矿业权证照等事

宜。

笫二十一条 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收入分类 I03类 “
非

税收入”07款 “
国有资源 (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14项 “

矿

产资源专项收入
” (1θ 3θ 714项 )科 目下 “

探矿权、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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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收益
” (1θ 30714θ 4目 ),反 映按 《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

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 发 〔2017)29号 )征

收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2017年 6月 3θ 日前已缴纳的
“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

入”
仍在

“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

” (1θ 3071403)科 目

反映。

第 四章 监 管

第二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应当

切实加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监督管理 ,按 照职能分工,将

相关信息纳入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适 时检查矿业权出让

收益征收情况。

第二十三条 矿业权人未按时足额缴纳矿业权 出让收

益的,县 级 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征收管理权限责令

改正,从滞纳之日起每 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并 将相

关信息纳入企业诚信系统。加收的滞纳金应当不超过欠缴

金额本金。

矿业权人存在前款行为的,县 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依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予以处理处罚。

第二十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存在未按规定的预算级次和分成比例将矿业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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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及时足额缴入国库,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

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 《预算法》 《公务员法》 《行政监察法》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

涉嫌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和企业未如实提供相

关信息,造成矿业权人少缴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由 县级以上

矿产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将其行为记入企业不

良信息;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原 自治区制定 出台的有关矿业权价款征

收管理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笫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部门和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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